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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教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丽水市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浙江省民政厅、浙江康复医院、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福利协会、丽水市民政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儿

童福利院、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白山市儿童福利院、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市东城区特殊

教育学校、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岳阳市七彩梦脑瘫儿童关爱中心、闻喜县特殊教育学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楼雅佳、马永兵、佘新荷、余华光、杨慧、梁沛君、程永红、付强、郑娟尔、

侯非、陈萌、丁锋辉、石琳、叶剑云、叶磊、范篆玲、杨晓军、杨杰文、熊速灵、曾令铝、刘伟、孙增

辉、祝玉红、刘巧云、周红省、尚省三、孙谨、杨菲、何婉晴、李昌珍、李强、陈俊华、郭辰晨、丁哲、

张登辉、苏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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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残障儿童康教融合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康教融合服务的服务提供者、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过程、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康教融合服务的管理、实施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763  无障碍设施规范 

GB/T 18883  市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MZ/T 209 儿童福利机构特殊教育服务规范 

MZ/T 247 儿童福利机构康复训练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残障儿童  children with disability 

因躯体、精神或人体结构功能存在障碍，导致从事日常活动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

的儿童。 

注：障碍类型包括先天或后天原因造成肢体功能障碍、视觉、听觉、言语、学习、行为和情感障碍以及智力或精神

障碍等。 

 

社区残障儿童 community children with disability 

在社区内常住，且其监护职责由家庭或其他非民政部门主体承担的残障儿童（3.1）。 

 

康教融合服务 integrated health and education services 

通过康复、教育、社工等多学科团队协作，帮助社区残障儿童（3.2）融入社会日常生活而开展的

一系列活动。 

 

服务提供者 services provider 

提供康教融合服务（3.2）的机构。 

 

服务人员 services personnel  

直接为社区残障儿童（3.2）提供康教融合服务（3.3）的人员。 

示例：医生、康复师、护士、教师、教保员、社会工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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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 services recipient 

接受康教融合服务（3.3）的社区残障儿童（3.2）。 

4 服务管理 

基本要求 

服务提供者应配备与所提供服务匹配的服务资源，建立服务管理制度。 

服务管理制度 

4.2.1  人员管理 

4.2.1.1  服务提供者配备的康教服务人员应符合第5章提出的要求。 

4.2.1.2  服务提供者应制定并实施系统的培训计划，定期进行岗前培训、在岗继续教育及专项技能培

训。 

4.2.1.3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多学科团队协作机制。 

4.2.1.4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人员考核与激励机制，定期对服务人员的进行绩效评估。 

注：考核内容可包括专业能力、服务成效及团队协作。 

4.2.2  服务管理 

4.2.2.1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从接案评估、计划制定、服务实施、过程记录到效果评定、结案与跟踪的

服务流程管理制度。 

4.2.2.2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日常服务质量监督机制。 

注：监督方式包括巡查、服务记录抽查、视频调阅及直接观察等。 

4.2.2.3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与服务对象家庭的常态化沟通机制。 

4.2.2.4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服务风险防范制度，制定风险预防与应对措施。 

示例：包括安全风险、伦理风险、纠纷等的识别、评估和防范。 

4.2.3  信息和档案管理 

4.2.3.1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社区残障儿童信息管理制度，按照GB/T 35273的要求管理社区残障儿童的

信息。 
4.2.3.2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统一的服务档案管理制度。档案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儿童基本信息、评

估报告、服务过程记录、重要沟通纪要、阶段及末期评定报告、结案摘要等。 

4.2.3.3  服务提供者应严格执行服务对象信息保密制度，规范档案的查阅、复制、转移及销毁流程。 

4.2 4  安全管理 

4.2.4.1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全面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安全、设施设备安全、食品安全、

用药安全、活动安全及人身安全等方面。 

4.2.4.2 服务提供者应制定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示例：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火灾、自然灾害、儿童走失、突发疾病、意外伤害、情绪行为危机等。 

4.2.4.3 服务提供者应定期对服务场所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4.2.4.4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规范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及配送流程。 

4.2.4.5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危机事件报告与处理流程。 

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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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  场所环境 

4.3.1.1 服务提供者应提供能够满足服务需求的固定场所，其空间面积、功能布局应与服务内容、服务

规模相适应。 

4.3.1.2 服务场所应实现生活、康复、教育等功能的有机整合与分区设置。 

4.3.1.3 服务场所的功能分区应根据残障儿童的身心特点与服务需求，进行专项配置与无障碍设计，符

合 GB 50763要求。生活用房宜按残障儿童年龄及身心状况进行设计，并鼓励采用单元式家庭布局。 

4.3.1.4 服务场所的室内环境应符合 GB/T 18883的要求，并远离已知污染源与安全隐患。 

4.3 2  设施设备 

4.3.2.1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服务对象的人数、障碍类型、年龄特点及康教融合服务目标，配备设施设备。 

配备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残障儿童日常生活照料所需的基础设施与生活辅具； 

——支持各类功能障碍评估与康复训练的专用设备与器材； 

示例：言语评估卡片、精细动作训练器、感统器材、标准化发展量表等。 

——适合残障儿童认知、沟通、社交与技能发展的教学设备、玩教具、课程资源及信息化教学平台； 

——必要的专业记录、过程观察及辅助技术设备； 

示例：数码摄录设备、观察记录系统、辅助沟通设备、环境控制系统等。 

——保障服务过程安全与应急处理的必要设备。 

示例：安全防护、急救、消防及应急呼叫设备 

4.3.2.3 用于康复训练和评估的专业设备应符合相关标准，应由具备相应资质或经过系统培训并考核

合格的专业人员操作。 

4.3.2.4 应定期评估设施设备与残障儿童需求、服务目标及技术发展的匹配度，并基于评估结果制定更

新、补充或调整计划。 

4.3.2.5 应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5 服务人员 

基本要求 

5.1.1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服务规模与内容，配备多学科康教服务团队。团队核心人员应至少包括医师、

康复治疗师、护士、教师、保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宜根据儿童需求，配置心理咨询师等其他专业人员。 

5.1.2 康教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的专业资格或资质证书，并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技

能。 

5.1.3 康教服务人员应定期培训参加专项培训，持续提高服务能力。 

注：培训内容包括康教融合理念、专业技能更新、政策法规、安全与应急处理等。 

5.1.4 康教服务人员应尊重并尊重服务对象隐私，保护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 

岗位职责 

5.2.1 医师的岗位职责主要包括： 

——对服务对象进行医学诊断、健康状况与康复潜力评估。 

——基于医学评估，制定康复计划。 

注：康复计划内容包括康复目标、总体策略与阶段安排。 

——提供必要的医疗干预，负责服务期间的医疗安全与健康状况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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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医学指导。 

5.2.2 康复治疗师的岗位职责主要包括： 

——在医师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对服务对象进行具体功能障碍的专项评估。 

——制定个性化的功能康复训练方案。 

——运用专业理论与技术进行康复训练。 

——记录康复训练过程，定期评估康复成效并调整训练方案。 

——提供康复技术指导。 

5.2.3 护士的岗位职责主要包括： 

——执行医嘱，提供专业护理、药物管理和健康监测。 

——建立并维护健康档案，系统观察并记录服务对象身心状况变化。 

——在康教活动及生活中，提供必要的医疗监护与安全保障。 

——负责常见急症的应急处理。 

——提供护理与保健指导。 

5.2.4 教师的岗位职责主要包括： 

——负责对社区残障儿童进行教育评估，制定教育计划。 

——设计并开展适应儿童发展需要的认知、沟通、社交及生活技能等教学活动。 

——负责教学环境创设、教具准备与管理，并指导保教人员协同开展保教工作。 

——观察、记录并持续评估儿童的学习进展与行为表现。 

5.2.5 保教员的岗位职责主要包括： 

——负责社区残障儿童的日常生活照料。 

——协助教师进行教学活动准备、组织与整理。 

——观察儿童的行为表现及健康状况，发现异常及时报告。 

——维持班级环境整洁、安全，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 

5.2.6 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职责主要包括： 

——对社区残障儿童及其家庭进行社会需求评估。 

——协调机构内及机构外部服务资源。 

——策划、组织促进儿童社会融合的活动。 

——负责志愿者的日常管理。 

6 服务内容 

基本服务 

6.1 1  生活照料服务 

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适宜且符合其身心特点的日常生活照料，并在照料过程中融入常规健康监测

与基础性的情绪安抚、行为引导。具体包括： 

——协助或指导进食、穿衣、如厕、个人清洁等自理活动； 

——提供规律的作息安排与饮食管理； 

——进行生命体征测量与一般健康状况记录； 

——提供情绪支持与安抚。 

6.1 2  残疾康复服务 



GB/T XXXXX—XXXX 

5 

为服务对象提供基于功能评估的常规性、规范化康复训练，以改善或维持其躯体与精神功能。具体

包括： 

——提供运动功能训练； 

——提供感知觉与感觉统合训练； 

——提供言语与沟通能力训练； 

——提供认知功能训练； 

——提供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 

6.1 3  特殊教育服务 

为服务对象提供系统化、结构化的适应性教学，以促进其认知、沟通、社会性与学习能力的发展。

具体包括： 

——提供基础认知能力教学； 

——提供沟通与表达技能训练； 

——提供社会规则理解与社交技能培养； 

——提供基本的情绪与行为适应性引导； 

——提供学习策略与习惯培养支持。 

6.1 4  社会融入服务 

组织并支持服务对象参与的社区生活与社交活动，促进其社会联结与社区参与。具体包括： 

——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与节庆体验； 

——组织进行社区公共场所（如超市、公园、图书馆）的适应性访问与使用训练； 

——策划并开展有支持的同伴互动与小组社交活动； 

——支持参与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或社区公益体验 

个性化服务 

6.2 1  复杂障碍综合干预服务 

针对有复杂或多重障碍的服务对象，整合多学科评估，制定并实施高度定制化的综合性干预方案，

具体包括。 

——提供跨康复、教育、心理等多领域的整合性评估与目标制定； 

——制定并实施个别化、一体化的综合性干预方案； 

——在生活全场景中体现的康复与教育支持。 

示例：为脑瘫伴随视力障碍儿童制定整合了体位管理、感官刺激、适应性沟通训练及触觉探索活动的日间全流程干

预方案，并由团队协同在起居、用餐、活动等所有环节中执行。 

6.2 2  专业化心理与行为干预服务 

针对存在显著、复杂或挑战性情绪行为问题的服务对象，提供基于功能行为评估的专业化、系统性

干预计划与长期支持。具体包括： 

——进行功能性行为评估或专项心理评估； 

——制定并监督实施系统性的心理干预方案； 

——提供持续的行为督导、危机预防与专业心理疏导。 

6.2 3  家庭赋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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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家庭在照护、康复或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提供聚焦于技能掌握与策略应用的深度、实

操性指导。具体包括： 

——提供一对一或入户形式的居家康复技术实操训练； 

——指导家庭在日常环境中实施行为管理策略与沟通技巧； 

——针对特定辅具的使用、维护及家庭环境改造提供解决方案。 

7 服务过程 

入院评估 

7.1.1 服务提供者应通过社区排查、机构转介或家庭申请等渠道，对社区残障儿童及其家庭进行初步

需求调查，判断其是否符合服务的基本准入条件。调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儿童的基本信息； 

——功能障碍情况； 

——既往康复教育经历； 

——家庭照护能力及服务诉求。 

7.1.2 对初步筛查符合条件的儿童，服务提供者应采用评估小组实地入户的方式，组织多学科团队进

行综合评估，评估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 躯体功能（如粗大/精细运动、感知觉）； 

—— 认知与沟通能力； 

—— 生活自理与社会适应能力； 

—— 心理、行为及社会性情绪能力； 

—— 家庭支持系统与资源状况。 

7.1.3 应按照附录 A记录评估结果，作为服务规划的基线依据。 

7.1.4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自身服务能力，结合社区残障儿童的综合评估结果，评价是否接受其入院。 

方案制定 

7.2.1 对于接受入院的服务对象，服务提供者应基于综合评估结果，由多学科团队与儿童家庭共同商

议，制定服务方案。服务方案内容应至少包括： 

——服务对象基本信息； 

——服务核心目标； 

——拟提供的服务项目与服务模式； 

——服务周期、频次、人员配备； 

——所需的设施设备和服务用品； 

——主要服务流程与协作机制； 

——风险评估、安全预案与沟通计划。 

7.2.2 服务方案应获得社区残障儿童监护人同意。 

服务订立 

7.3.1 服务提供者应与儿童监护人签署服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服务方案； 

——服务内容、时间或人员的变更机制； 

——双方权利义务、隐私保护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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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质量监督、反馈与投诉处理机制； 

—— 合同中止、续约及终止的条件与程序； 

—— 争议解决办法及其他必要约定。 

服务实施 

7.4 1  服务准备 

7.4.1.1  服务人员应提前与儿童家属进行沟通，了解儿童的日常习惯、喜好、沟通方式、禁忌及家庭

关注重点。 

7.4.1.2  服务人员应根据服务方案，提前准备所需的环境、设施设备、教具及康复器材。 

7.4 2  服务执行 

7.4.2.1  服务人员应严格按照服务合同及确认的方案提供服务，不得擅自增加、缩减或变更服务项目

与内容。 

7.4.2.2  康复训练服务及特殊教育服务应符合 MZ/T 209和 MZ/T 247要求。 

7.4.2.3  服务人员应尊重并保护服务对象的个人尊严与隐私，在提供涉及身体接触或私密空间的服务

时，应采用必要的隐私保护措施。 

示例：提供涉及身体暴露或接触的服务时，可提前以适宜方式告知儿童即将进行的操作，并在操作前使用隔帘、屏

风或关闭房门等方式确保环境私密性。 

7.4.2.4  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应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与发展意愿，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并支

持儿童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与选择，不代替儿童做其能力范围内的决策。 

7.4.2.5  服务人员应在多学科协作框架下，将康复、教育、生活照料及社会性发展目标有机融合在日

常活动中。 

7.4.2.6  如遇儿童突发疾病、情绪行为危机、意外伤害或其他紧急情况，服务人员应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预案内容应包括： 

——第一时间采取必要的现场安全与急救措施； 

——按照机构规定程序及时报告； 

——通知儿童家属；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协助保留相关记录或信息。 

7.4 3  服务结束 

7.4.3.1  服务因合同期满、目标达成或协商一致等原因结束时，服务提供者应协助儿童及家庭做好过

渡准备。 

7.4.3.2  服务人员应协助整理儿童的个人物品、成长档案及相关材料，完成交接。 

7.4.3.3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需要，提供离院指导，包含后续康复教育建议、社区资源信息等。 

7.4.3.4  服务结束后，应完成服务结案报告，归档相关记录。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8.1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系统的服务评价管理机制，定期收集内外部评价信息。信息收集渠道应包括但

不限于： 

——对儿童发展成效的定期专业评估； 

——面向儿童家属的满意度调查、访谈或座谈会（见附录B给出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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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自评与互评； 

——意见箱、投诉电话、线上平台等反馈渠道； 

8.2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服务评价结果，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持续改进，不断提高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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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治疗评定记录表 

治疗评定记录表参考表A.1、A.2、A.3。 

表A.1 治疗初期评定记录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诊断  评估第   次 

病情摘要： 

 

 

初期评估： 

 

 

存在的问题：   

 

 

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 

 

康复训练计划： 

 

 

计划制定人： 

治疗师签名  时间  

 

  



GB/T XXXXX—XXXX 

10 

表A.2 治疗中期评定记录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诊断  评估第   次 

治疗经过： 

 

 

中期评估： 

 

 

此阶段存在的问题：   

 

 

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 

 

进一步康复训练计划： 

 

 

计划制定人： 

治疗师签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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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治疗末期评定记录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诊断  评估第   次 

入院情况： 

 

 

 

 

治疗经过: 

 

 

 

末期评估： 

 

 

 

今后建议： 

 

 

 

治疗师签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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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满意度调查表 

儿童福利机构满意度调查表参考表B.1。 

表B.1 满意度调查表 

儿童福利机构满意度调查表 

儿童姓名： 家长姓名： 

序号 测评内容 
测评结果（√） 

非常满意 一般 不满意 

1 
您对康复评估服务是否满

意？ 
   

2 
您对康复训练服务是否满

意？ 
   

3 
您对康复教育课程设置及安

排是否满意？ 
   

4 
您对康教中心环境卫生方面

是否满意？ 
   

5 
您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是

否满意？ 
   

6 
您对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是

否满意？ 
   

7 您对培训方面是否满意？    

8 
您对饮食保障服务是否满

意？ 
   

9 
您对儿童生活指导方面服务

是否满意？ 
   

10 
您对项目整体开展的综合性

评价？ 
   

11 您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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